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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一、開業及執業 

01. 申請不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應備具那些文件? 

1. 不動產估價師開業登記申請書。（參照申請書填寫說明自行填妥） 

2. 不動產估價師證書及其影本。 

3. 實際從事不動產估價業務達 2 年以上之估價經驗證明文件及其影本。 

4. 身分證影本。 

5. 本人最近 1 年內 2 吋半身照片 2 張。 

6. 證書費新臺幣 1,500 元。 

7. 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 

◎不動產估價師開業登記申請書可連結至臺北市政府-市民服務大平臺網站「地政局」項目下「不動 

產估價師開業及變更登記申請」下載（連結） 

02. 不動產估價師開業登記變更應備具那些文件? 

1. 不動產估價師開業登記申請書。（參照申請書填寫說明自行填妥） 

2. 原領之開業證書正本。 

3. 開業登記變更證明文件正本。 

4. 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會員證書正、影本各 1 份。 

5. 身分證影本。 

6. 本人最近 1 年內 2 吋半身照片 2 張。 

7. 證書費新臺幣 1,200 元。 

8. 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僅事務所名稱變更時檢附）。 

◎不動產估價師開業登記申請書可連結至臺北市政府-市民服務大平臺網站「地政局」項目下「不動 

產估價師開業及變更登記申請」下載（連結） 

03. 估價經驗之證明文件為何? 

1. 在機關、公營機構服務者，繳驗該機關（構）載明任職職位或實際工作之服務證明書。 

2. 在開業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或登記有案之民營機構服務者，繳驗該事務所或機構之登記證件及其

出具載明任職工作性質之服務證明書。 

3. 符合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44 條第 2 項得應不動產估價師特種考試資格者，繳驗中央主管機關審查

合格證明文件。 

04. 不動產估價師法第五條所稱「實際從事估價業務達 2 年以上者」為何? 

1. 在開業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實際從事估價工作累計 2 年以上者。 

2. 在機關、公營機構或登記有案之民營機構實際從事估價工作累計 2 年以上者。 

3. 符合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44 條第 2 項得應不動產估價師特種考試資格者。 

  

https://service.gov.taipei/Case/ApplyWay/201901310147
https://service.gov.taipei/Case/ApplyWay/20190131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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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何謂「登記有案之民營機構」? 

1. 按「不動產估價經驗認定標準」(連結)第 2 條第 2 款及第 3 條第 2 款所稱「登記有案之民營機構」

係指公營機構以外，依法向主管機關登記得從事不動產估價業務之法人及商號等，例如不動產鑑

定公司、建築經理公司。 

2. 不動產估價師法及相關子法並未規定本法施行前之估價經驗不得採認，故不動產估價師法施行前

後之估價經驗均得採認，惟任職於上開民營機構之申請人需依不動產估價經驗認定標準第 3 條第

2 款規定繳驗該機構之登記證件及出具「載明」任職工作性質之服務證明書。 

06. 不動產估價師自行停止執行業務重行申請開業登記，開業證書之效期為何？ 

   【內政部 102 年 1 月 28 日台內地字第 1020081212 號令】不動產估價師自行停止執業，經註銷開

業證書後，重行申請開業登記時，如原開業證書效期尚未屆滿，應依不動產估價師法施行細則第 3

條規定檢附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並得免檢附該細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3 款

估價經驗證明文件，經審查合格者，以原開業證書效期發給證書，原開業證書效期已屆滿者，應依

不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換發相關規定辦理。 

07. 不動產估價師應具備何種條件始可執行業務? 

1. 領有考試院核發不動產估價師考試及格證書。 

2. 領有內政部核發不動產估價師證書。 

3. 領有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發之不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 

4. 加入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 

除此之外，不動產估價師的開業證書有效期限為 4 年，期滿前應先完成專業訓練課程 36 小時以上並

換發執照，方可再執業 4 年。 

08. 不動產估價師執行業務有什麼注意事項? 

1. 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設立，以一處為限，不得設立分事務所。 

2. 不動產估價師受委託辦理業務，其工作範圍及應收酬金，應與委託人於事前訂立書面契約。 

3. 不動產估價受託案件之委託書及估價工作記錄資料應至少保存 15 年。 

4. 不動產估價師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格式，確實填載業務記錄簿。 

5. 不動產估價師開業後，其登記事項有變更時，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30 日內，報主管機關登記。 

09. 已登記開業之不動產估價師執行業務，其執行業務區域是否有限制？ 

   【內政部 91 年 12 月 11 日台內地字第 0910072704 號令】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9 條規定：「不動產 

   估價師開業，應設立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執行業務，或由 2 個以上估價師組織聯合事務所，共同執 

   行業務。前項事務所，以一處為限，不得設立分事務所。」依其立法說明，已登記開業之不動產估 

   價師執行業務，不限制其執行業務區域。 

10. 哪裡可以找到不動產估價師執業所需要的法規及資訊? 

6. 內政部地政司（連結）。 

7. 本局網站/不動產估價師專區（連結）。 

8. 臺北地政雲（連結）。 

9. 臺北市政府市民服務大平臺（連結）。 

10. 業務記錄簿(連結)。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60079
https://www.land.moi.gov.tw/law/Treeclass/105
https://land.gov.taipei/cp.aspx?n=9C7DC909B4C3A855
https://cloud.land.gov.taipei/ImmTran/ImmIndus_i.aspx
https://service.gov.taipei/Case/ApplyWay/201901310145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55/4367/49d99aa9-6e14-46c4-b6f7-cf7137fa936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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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二、業務檢查 

01. 臺北市進行業務檢查之頻率、方式、內容及檢查結果處理為何？ 

1. 以 2 年 1 次受檢為原則，採實地及線上交替方式進行檢查，檢查內容如下： 

(1) 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設立，以一處為限，不得設立分事務所。 

(2) 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遷移於核准登記開業之直轄市或縣（市）以外地區時，應檢附原開業證書

向原登記之主管機關申請核轉遷移登記。 

(3) 不動產估價師開業後，其登記事項有變更時，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30 日內，報主管機關登記。 

(4) 不動產估價師受委託辦理業務，其工作範圍及應收酬金，應與委託人於事前訂立書面契約。 

(5) 不動產估價受託案件之委託書及估價工作記錄資料應至少保存 15 年。 

(6) 不動產估價師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格式，確實填載業務記錄簿。 

(7) 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遷移並領得新開業證書後，應向該管不動產估價師公會申請辦竣出會及

入會，始得繼續執業。 

(8) 不動產估價師是否已領有開業證書未加入公會而執行業務。 

(9) 不動產估價師是否開業證書屆期未換證、已註銷開業證書或受停止執行業務處分而仍執行業

務。 

(10)估價報告書是否依規定製作。 

2. 檢查結果處理 

(1) 有缺失得改善者，開立限期改善單後複檢。 

(2) 優良者，予以記錄，作為日後參加本市優良不動產估價師評選之參考， 

(3) 有違法者，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相關定辦理罰鍰、懲戒事宜。 

02. 不動產估價師執行業務記錄簿應如何製作? 

不動產估價師業務記錄簿格式，業經內政部 91 年 3 月 15 日台內地字第 0910067940 號訂定，不動 

產估價師應依規定格式備具不動產估價師業務記錄簿(連結)。 

03. 不動產估價師對於委託書及估價工作記錄是否有保存年限? 

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19 條規定：「不動產估價師對於委託估價案件之委託書及估價工作記錄資料應依

至少保存 15 年。」。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55/4367/49d99aa9-6e14-46c4-b6f7-cf7137fa936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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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三、教育訓練 

01. 那些機關（構）、學校、團體，得申請認可辦理不動產估價師專業訓練? 

1.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2. 設有地政或不動產相關系（所）、科之大專校院。 

3. 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或其各地公會。（各地公會核發之專業訓練時數不得超過換證時數

四分之三）。 

4. 其他不動產估價相關之全國性非營利機構或團體。 

02. 如何取得不動產估價師專業訓練時數證明? 

參加專業訓練之不動產估價師受訓完成後，由辦理專業訓練機關（構）、學校、團體，發給完成專業

訓練時數之證明書。遲到、早退超過十分鐘者，該節時數應不予計入。 

03. 是否有與專業訓練相當之證明文件及得折算專業訓練時數? 

1. 於大專校院發行之學術期刊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刊物具名發表1萬字以上有關不動產估

價之論文；每篇論文折算 6 小時，2 人具名發表者，第 1 位折算 4 小時，第 2 位折算 2 小時；3

人以上具名發表者，第 1 位折算 3 小時，第 2 位折算 2 小時，第 3 位折算 1 小時；第 4 位以後

不計折算時數。 

2. 於大專校院講授有關不動產估價課程之證明文件；每科目每學分每學期之講授折算 2 小時。 

3. 於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得辦理不動產估價專業訓練之機關（構）、學校、團體講授課程之聘書；每

年同一科目折算 2 小時。 

4. 具名著作有關不動產估價 2 萬字以上之學術書籍；每一著作折算 9 小時，2 人具名發表者，第 1

位折算 6 小時，第 2 位折算 3 小時；3 人具名發表者，第 1 位折算 4 小時，第 2 位折算 3 小時，

第 3 位折算 2 小時；第 4 位以後不計折算時數。增訂或再版者，不予折算。 

5. 參加主管機關、不動產估價有關之學校、團體或不動產估價師公會舉辦有關不動產估價之研討會、

講（研）習會或專題演講之證明文件；每次活動與不動產估價有關之議題，按時數核實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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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四、獎懲 

01. 本市優良不動產估價師參選基本資格為何? 

1. 領有本市不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且於受理期間屆滿前於本市執業連續滿 2 年以上，同時最近 2 年

簽證案件達 20 件以上之不動產估價師。 

2. 無違反不動產估價師法相關規定，且未曾受不動產估價師法規定懲戒處分者。但經受懲戒處分後

逾 4 年者，不在此限。 

3. 未曾經法院判決確定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等犯罪行為者。 

4. 未經評選為本市優良不動產估價師者。 

02. 評選為本市優良不動產估價師應具備什麼條件? 

製作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之專業品質達到一定水準，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 對不動產估價業務相關之法令或實務研提改進意見，確具成效者。 

2. 對不動產估價技術之研究、改進或創新，具有重大貢獻者。 

3. 積極從事與估價相關之社會公益服務工作，具優良事蹟及顯著效益者。 

4. 協助政府辦理地價基準地、土地、建築改良物、農作改良物及其權利之查估、審查、評議、審定

或評價等著有貢獻者。 

5. 本府地政局執行業務檢查，經查核不動產估價報告書結果優良者。 

6. 其他特殊事蹟經主辦機關認定應予獎勵者。 

03. 本市優良不動產估價師評選方式為何? 

評選方式分初評、複評二階段進行： 

1. 初評：由本府地政局就推薦單位所送推薦表及證明文件等資料進行基本資格審查，並將符合基本

資格及獎勵條件之參選人名單於本府地政局網站公告 5 天，公告期間如經檢舉或異議並經查證其

不符合基本資格或獎勵條件屬實者，取消其參選資格。 

2. 複評：由本府地政局籌組評選小組負責評選。評選小組以面談方式進行評選，並依下列評分內容

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彙整合計各參選人之序位作為評審成績： 

(1) 參選資料占百分之五十。 

(2) 參選人闡述其最近 2 年所簽證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之類型、數量、占比及個人對不動產估價法

令或實務研提改進意見、估價技術之研究、改進或創新、與估價相關之社會公益服務及估價理

念等占百分之二十。 

(3) 評選委員與參選人意見交換占百分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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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擅自執行估價業務之處罰? 

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33 條規定：「不動產估價師已領有開業證書未加入不動產估價師公會而執行業務

者，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不動產估價師未領有開業證書、開業證書屆期未換證、

已註銷開業證書或受停止執行業務處分而仍執行業務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受

第 1 項或前項處分合計 3 次，而仍繼續執行業務者，廢止其不動產估價師資格並註銷不動產估價師證

書。」。 

05. 不動產估價師受委託辦理業務未訂立書面契約之處罰為何? 

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15 條規定：「不動產估價師受委託辦理業務，其工作範圍及應收酬金，應與委託

人於事前訂立書面契約。」，違反者應予警告或申誡處分（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36 條）。 

06. 不動產估價師變更登記事項申請辦理期限?逾期申請之處罰為何? 

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11 條規定：「不動產估價師開業後，其登記事項有變更時，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30 日內，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登記。」，違反上開規定者，應予警告或申誡處分（不動

產估價師法第 36 條）。故不動產估價師如身分資料、事務所名稱、地址有變更或聯合事務所共同執

行業務之不動產估價師有異動等情事，應檢附申請書、開業證書及登記事項變更之證明文件，向本府

申請登記，以避免受懲戒處分。 

 

 


